授权委托书
本授权委托书声明：我       (姓名)系                (投标人单位名称)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单位名称)            (姓名)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，为我单位的合法代理人，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陆丰市高质量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（三期）建筑工程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服务
的投标。代理人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，均是我公司真实意思表示，均予承认，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我公司承担。

委托期限：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2025  年 12 月 25日 

代理人无转委权，特此委托。

        投标人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(签字/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(签字/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（附身份证复印件、法人及授权委托人的）




附件：授权委托人社保缴费证明

人员社保不少于3个月
按本次投标项目填写





